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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省份，也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高的省份。目前我省老年人群体呈现

基数大、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失能比例高的趋势。针对这一情况，我省近几年一直在大力推进政府

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在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领域引入凭单这一新的购买方式有着重大意义。

以凭单方式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现实意义

所谓凭单，即由政府向符合相应资质条件的老人发放养老服务券，老人用此券去自由选择能够提供相

应服务的承接主体，这些承接主体再将收到的养老服务券拿到政府相关部门兑换现金。养老服务券作为政

府部门发放的代金券，使得持券老人可以凭借此券进行消费。具体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有利于促进

居家养老服务承接主体之间的竞争。符合条件的老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满意的承接主体来为自己提供相关

服务。老人的自由选择使承接主体为获得更多的服务对象而展开竞争，这将有利于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

务质量和增强对老人需求的回应性。二是有利于减少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中的腐败行为。采用凭单在很

大程度上减少了购买主体对用于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财政资金的支配权，增加了老人对资金的自由使用权，

降低了购买服务中购买主体与承接主体间发生腐败行为的风险。三是有利于克服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中

的评价难题。政府购买居家养老的服务内容大多是事务性的，评价标准难以量化，而养老服务券使得老人

可以自主选择所需服务，这在客观上使养老服务评价标准设定难题获得了化解。

凭单方式在公共服务购买领域的实施现状

目前，我国政府以凭单方式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总体上处于摸索阶段。在养老服务领域，北京市早在

2008 年就探索使用“养老服务券”，即由政府买单，向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残障人士）发放养老（助残）

券，为其提供多元化的高质量服务。在北京市的“养老服务券”实践中，朝阳区的做法颇具典型性。朝阳

区政府于 2011年初制定了《朝阳区特殊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办法（试行）实施细则》，详细规定了养老服

务券的补贴对象、补贴流程及养老服务类组织参与服务提供的申请程序等。在方案实施时，朝阳区首先选

择了十个街区的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掌握老年人服务需求，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然后，向符合条件的

老人发放养老服务券，持券老人可在本年度内自行安排用券。在对承接主体的监督方面，朝阳区制定了 30

余项凭单购买的规章制度，并下发了统一版本的工作程序；在对承接主体的考核方面，制定了 6大方面 28

项标准，于每年年底实施考核，并对先进单位采取以奖代投的表彰。从实践成效看，朝阳区“养老服务券”

计划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老年人自主选择所需服务及提供服务的组织，促进了养老服务类社会组织之间的

良性竞争，服务质量与满意度均有较大幅度提高。

然而，凭单在我国一些公共服务领域的初步应用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就“养老服务券”而言，问题

主要包括：一是凭单的设计不尽合理。部分老人认为养老服务券存在购买范围小、面值小、有效时间段的

限定不科学等问题，致使其部分需求无法有效满足。二是承接主体容易出现“撇脂”行为，即优先选择那

些身体相对较好、比较好说话、要求不是很高的老人，对他们认为的诸如存在脾气大、要求比较多等“比

较麻烦”的老人，则不愿意接收其养老服务券和为其提供服务。这就导致了选择权的不平等，并违背了凭

单设计的初衷。三是规章制度的不健全和监督部门的缺位导致政府与公众对承接主体的监督不力，进而引

发凭单运作中的贪污腐化风险。



推进以凭单方式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对策

从全国来看，凭单作为推进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可供选择的一种方式，在实践中运用得相对较少，

并存在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凭单的操作规程不够完善、凭单运用的经验相对欠缺、

凭单依存的社会环境尚待改善等原因造成的，而非凭单这一工具固有的缺陷与工具本身的问题。为了使凭

单能够在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中更加科学有效地运行，需要重点从以下方面努力。

精准把握凭单的操作流程。为了在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更有效地引入凭单，需要精准把握凭单的

操作流程。凭单的具体运作可以划分为向符合条件的老人发放养老服务券、老人使用养老服务券去选择和

接受服务、承接主体使用养老服务券兑换资金三个环节。第一环节主要是在购买主体与消费主体之间产生

联系，第二环节主要是在消费主体与承接主体之间产生联系，第三环节主要是在承接主体与购买主体之间

产生联系。

科学设计凭单。为了使凭单能够更为充分地发挥作用，需要对凭单本身进行深入细致的设计。要根据

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资金投入情况、能够承担不同类型居家养老服务项目的社会力量的发育情况、购买居

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规定的具体期限等来考虑养老服务券发放的金额总量、面值、有效期等细节性问题。同

时，也要增强养老服务券使用的灵活性，最好在每张养老服务券上提供多个服务项目以供选择，从而防止

“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

加强对承接主体的监管。为防止凭单运作过程中承接主体可能会出现撇脂现象和贪腐行为，购买主体

所承担的监管职能显得尤为重要。购买主体在养老服务券的方案制定、养老服务券的发放、接受养老服务

券者的资质限定和审查、对竞争养老服务券的社会力量的服务质量评价等方面都要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

要出台相关政策，明确规定承接主体必须对所有持有养老服务券的服务对象一视同仁，并建立相应的投诉

制度和问责条款，对撇脂行为和贪腐问题，一经查实即严格根据相关规定进行问责。

建立承接主体的信息披露制度。在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为了让养老服务券能够充分发挥通

过促进竞争来提高服务质量、增强服务的回应性、降低服务成本的功能，需要使持有养老服务券的老人“用

脚来投票”的权利真正落到实处。但是，由于老人年纪偏大、反应相对较慢、信息相对闭塞，加之信息公

开制度的不健全，因而不少老人对承接主体的情况往往不是很了解，时常难以区分出承接主体的好与坏，

从而可能出现随便选择一家的情况，这就背离了以选择来促进竞争的初衷。针对这一情况，民政等相关部

门可考虑主动搜集并向老人及时推送承接主体的从业资质、从业经验、业界声誉等方面信息，从而使老人

能够作出更加理性的选择。

理顺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凭单的有效推行需要不同类型的社会力量尤其是社会组织成为

市场竞争的主体，共同去角逐持有养老服务券的老人手中的凭单。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只有在这些社会

力量之间确立起彼此平等的关系，才能确保竞争的公平有效。然而，不少社会组织是在地方政府的关心和

帮助下成立的，有的甚至就是由地方政府直接组建的，这些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这就可能造成凭单相关政策中的某些条款会有意地向这类社会组织倾斜，从而使其他没有官方背景的社会

组织处于不利地位，并使竞争弱化甚至形式化。因此，有必要让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完全与地方政府脱

钩，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




